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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历来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

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本行可以下述形式分配股

利：（一）现金；（二）股票。本行利润分配政策为：（一）本行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本行向社会公

众增发新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需满足本行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三十。本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本行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自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本行严格执行监管机构及《公司

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以及业务发展对

资本的需求等因素，实施了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本行现金分

红金额分别为

１１．２１

亿元、

１１．２１

亿元和

１３．４５

亿元，现金分红比率（即年度现金

分红

／

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为

２０．６９％

、

１９．９０％

、

１９．７７％

，平均分红比率为

２０．１２％

，累计现金分红为

３５．８７

亿元。 与此同时，本行

的未分配利润均用于补充本行核心资本，支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努力为股东

创造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本行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本金有较高的要

求，需要加强自我资本积累，避免频繁进行外部融资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

为进一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的透明性、持续稳定性，本行将按严格按照公

司治理规则的规定，结合投资者和股东要求、外部融资环境等各方面情况，就

本行未来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划、透明性和持续稳定性等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

综合考虑自身的发展特点、股东的投资回报以及业务发展对资本积累的需求、

银行业整体分红情况等方面的因素， 按照法定程序对利润分配政策予以进一

步修改完善并及时公告。同时，本行将按照规定加强在定期报告中对利润分配

预案、利润分配政策执行等情况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三峡电站

２０１１

年完成发

电量

７８２．９３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２０％

；葛洲坝电站

２０１１

年完成发电量

１６２．６４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０．１４％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总发电量

９４５．５７

亿千瓦

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０２％

。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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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形成有效决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认真审阅了书面议案，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共同

设立自保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就本项议案，公司董事长蒋洁敏先生、副董事长周吉平先生、董事李新华

先生、廖永远先生、王国

樑

先生、汪东进先生、喻宝才先生和冉新权先生作为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进行了

表决，同意票为

４

票，反对票为

１

票（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先生投反对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先生希望公司进一步研究其它的保险方式。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

附件：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文件的内

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

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

担任何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８５７

）

关连交易

设立合资企业

董事会宣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与中国石油集团签订一份出资协

议。据此，双方已同意设立一家自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大约为港

币

６１．３５

亿元）。 出资协议完成时， 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将根据各自出资比

例，分别拥有该自保公司股权的

５１％

及

４９％

。

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

司的关连人士，设立合资企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设立合资企业涉及的测试比率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设立合资企业只

须符合上市规则中的申报及公告的要求，无须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董事会宣布，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与中国石油集团签订一份出资协

议。 据此，双方已同意设立一家自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大约为

港币

６１．３５

亿元）。出资协议完成时，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将根据各自出资比

例，分别拥有该自保公司股权的

５１％

及

４９％

。

出资协议

签署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出资双方

１．

中国石油集团

２．

本公司

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拟名为中国石油专属自保股份有限公司，将按中国法律法规成

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的最终名称将以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

待中国保监会批准后，合资企业将主要经营中国石油集团内的财产损失

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最终的经营范围

将以中国保监会批准，并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为准。

注册资本

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大约为港币

６１．３５

亿元），其中中国

石油集团出资人民币

２５．５

亿元（大约为港币

３１．２９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４．５

亿元（大约为港币

３０．０６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双

方均以现金出资，注册资本将由出资人在取得中国保监会关于合资企业的筹

建批复后十日内悉数出资。

股份转让

出资方若要转让其持有的合资企业的股份（无论是向合资企业的股东还

是向第三方），必须取得合资企业全体股东以及中国保监会的批准，同时受让

方需要书面同意遵守出资协议下所有条款的规定。

组织架构

合资企业的董事会由

６

名董事组成，中国石油集团及本公司各有权提名

３

名董事候选人。 合资企业将设立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

事

１

名。 另外，合资企业设总经理

１

名以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若干名。

设立合资企业的先决条件

设立合资企业的先决条件包括：

（

ａ

）中国石油集团和本公司已有效签署出资协议及合资企业章程；

（

ｂ

）未出现：（

ｉ

） 相关政府部门颁布任何禁止或阻止双方进行出资协议

项下的行为或禁止合资企业的业务经营的法律；或 （

ｉｉ

） 相关政府部门采取

任何措施或启动任何程序，以禁止或阻止双方进行出资协议下的行为或禁止

合资企业的业务经营的情况；

（

ｃ

）已经获得双方各自必要且适用的内部决策机构的同意、审批或核准；

（

ｄ

）已经获得中国保监会对合资企业筹建及开业的批准，以及其它为设

立合资企业所需的所有政府部门的同意、审批或批准；以及

（

ｅ

）已经获得中国保监会对合资企业公司章程及对合资企业董事长和总

经理任职资格的批准。

出资方的数据

本集团的资料

本集团主要从事石油及天然气相关业务，包括：

（

ａ

）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

（

ｂ

）原油和石油产品提炼、运输、储存和销售；

（

ｃ

）基本石油化工产品、衍生化工产品和其它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

及

（

ｄ

）天然气和原油输送和天然气销售。

中国石油集团的资料

中国石油集团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在原中国石油

天然气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授权的投资

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是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品销

售、油气储运、石油贸易、工程技术服务和石油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

公司。

设立合资企业的原因

由于石油行业具有高风险和专业性的特点，目前的普通商业保险不能覆

盖本公司的所有业务领域。 为满足高风险和海外项目风险管理需求，合理转

嫁经营风险，平衡商业保险支出，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出险后保险赔付执

行效果，本公司决定设立该合资企业，有关具体的理由如下：

（

ａ

）有利于为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更加全面、安全和高效的保险服务；

（

ｂ

）可以为本公司开展专业板块和海外业务提供稳健支持，提高本公司

整体风险应对能力；

（

ｃ

）可以节约本公司整体保费支出，节省本公司运营成本；以及

（

ｄ

）有助于本公司积累风险应对经验，拓宽再保险渠道，提升本公司风险

管理业务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本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上市规则的涵义

中国石油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依照上市规则之定义）。 根据上市规

则，中国石油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因此，设立合资企业构成本公司的关

连交易。 由于设立合资企业涉及的测试比率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设立合资企

业只须符合上市规则中的申报及公告的要求，无须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设立合资企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其

中本公司之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即董事长蒋洁敏先生、本公司副董事长

周吉平先生、董事李新华先生、董事廖永远先生、董事王国

樑

先生、董事汪东

进先生、董事喻宝才先生以及董事冉新权先生作为与中国石油集团有关连的

董事回避了表决。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董事于设立合资企业中并无重大利

益。 本公司之大部分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出资协议的条款是正常商业条款，

属公平和合理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公告中使用的词语

在本公告中，除另行定义外，下列词语应具有下列含义：

「

董事会

」

指本公司董事会

，

包括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

出资协议

」

指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就设立合资企业所

签订的出资协议

「

中国石油集团

」

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

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国有企

业

，

亦即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

」

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为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

以美国预托证券形式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

「

董事

」

指本公司董事

「

本集团

」

指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合资企业

」

即中国石油专属自保股份有限公司

，

为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

根据出资协议拟设立的一家自保公司

「

上市规则

」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中国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

港元

」

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法货币

「

人民币

」

指中国的合法货币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李华林

中国北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由蒋洁敏先生担任董事长，由周吉平先生

（副董事长）及廖永远先生担任执行董事，由李新华先生、王国樑先生、汪东进

先生、 喻宝才先生及冉新权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 及由刘鸿儒先生、

Ｆｒａｎｃｏ

Ｂｅｒｎａｂè

先生、李勇武先生、崔俊慧先生及陈志武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在本公告中， 人民币是按靠近出资协议日期之

１

港元兑

０．８１５

人民币的汇

率转换成港元。 换算只供参考之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五

十五条关于股利分配政策条款如下：

“公司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１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１，７０５．５０４ ２０，６８８．２５６ ３０，４８０．９９９ ６２，８７４．７５９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７，３７７．８２５ ７，３７７．８２５ １９，１４７．８０１ ３３，９０３．４５１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占归属上

市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６３．０２９％ ３５．６６２％ ６２．８１９％ ５３．９２２％

２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１１

，

７０５．５０４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７

，

３７７．８２５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４

，

３２７．６７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主要投资于克州青松和

巴州青松日产

２５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与公司其他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配套低温余热发电等项目的建设，以及投资国电阿克苏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国电青

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青松吐鲁番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参股公司， 共计投入

８４

，

１１５．４６

万元。 公司将

２００８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０９

年度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

项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２０

，

６８８．２５６

万元，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将有

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入，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分红仍为

７

，

３７７．８２５

万元，扣除上述现金分红

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３

，

３１０．４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主要投资于乌苏日产

３０００

吨熟料新

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克州青松和巴州青松日产

２５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项

目、年产

３０

万吨烧碱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投资国电阿克苏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新疆西建青松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参股公司，总投资为

８６

，

３２７．７４

万元。 公司将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固定资产与股权

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３０

，

４８０．９９９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１９

，

１４７．８０１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１

，

３３３．１９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未，公司主要投

资于乌苏日于产

３０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年产

３０

万吨烧碱项目、库车青松年

产

３００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改扩建（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本部日产

２５００

吨特种水泥熟

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投资国电阿克苏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参股公司，总投资为

９６

，

８８１．７

万元。 公司将

２０１０

年

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项目。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５１

号］，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山东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济南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５２

号］，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于同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事宜，并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有关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重组报告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济南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济南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报告书”）及《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摘要》等相关文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披露

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

要》。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 获有条件通过。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正式核准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１１１０６８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及附件和《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见的函》（上市部函［

２０１１

］

３４１

号）的要求，

公司逐项落实了补正通知书、反馈意见通知书及上市部函中提出的问题，并对重组报告书

中相关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 主要内容如下：

１

、莱钢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方案，依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约

定，对莱钢股份的换股价格、换股比例和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等进行了除息调整。

２

、在“重大事项提示

５

”和“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及合理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的合

规性分析 （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

２

）在考虑

行使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的情况下”中补充披露了在上市公司股东全部实施收购请求

权和现金选择权的情况下维持上市地位的具体措施。

３

、在“重大事项提示

５

”中补充披露了山钢集团关于增加济南钢铁社会公众股东人数及

社会公众股数量的承诺。

４

、在“重大事项提示

１１

”中补充披露了房地产权证存在的瑕疵以及山钢集团做出的进

一步承诺。

５

、在“重大事项提示

１２

”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拟实施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控股股东

的相关承诺。

６

、在“第九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与山钢

集团体系内其他钢铁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以及后续解决方案和时间表。

７

、在“第九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情况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规范及减

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２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中补充披露了重组完成后济南钢铁减少关联

交易的具体措施。

８

、在“第十一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三、交易前后济南钢铁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

发展趋势的讨论与分析 （三） 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３

、重组完成后的整合计划”中补充披露

了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对业务整合、公司治理方面的安排，及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未来的业务定位等。

９

、在“第四章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第六章中的第四节 拟购买济钢集团资

产基本情况介绍和第七节 拟购买莱钢集团资产基本情况介绍”、“第八章 业务与技术”、“第九

章中的第二节 关联交易”、“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中补充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财务资料。

修订后报告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了解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

银行孙德顺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６３２

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孙德顺先生任公司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孙德顺先生的简历及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须予披露的信息请参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

ｃｏｍ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新任副行长孙德顺先生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聘任林争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银行林争跃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

复〔

２０１１

〕

６３３

号），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林争跃先生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林争跃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正式就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公司原董事会秘书罗焱先生的辞职同时生效。

林争跃先生的简历及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须予披露的信息请参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

ｃｏｍ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新任董事会秘书林争跃先生表示欢迎，对原董事会秘书罗

焱先生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羚锐制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

应为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河南羚锐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

争的

＜

承诺函

＞

的议案》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河南羚锐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羚锐保健

品”）经销少量山茶油，同时又参股河南绿达山茶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绿达”）。为避免与河南绿达产生同业竞争，羚锐保健品经董事会决议，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鉴于羚锐保健品将集中资源专注于保健品生产经营， 且避免与河南绿达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关系， 羚锐保健品承诺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起停止山茶油的

生产经营及其他相关活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当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至

１１

点

３０

分、下午

１３

点至

１５

点。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

１２２６

号（近江苏路）上海兴华宾馆

７

楼人和厅

●

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可以

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

重大提案

１

、 关于安信信托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有效期延期

一年的议案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为会议的召集人，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及其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

、 关于安信信托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有效期延期

一年的议案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截至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在上述

日期登记在册的所有

Ａ

股股东均有权在规定的交易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３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上海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维一软件）

３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

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

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五、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

件

１

。

六、相关说明

１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其他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联系地点：上海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维一软件）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１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５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联系人：唐伊宁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１６

安信投票

２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安信信托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

方案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１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２

元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９９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安信信托”

Ａ

股的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８１６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

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８１６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安信信托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的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数据增长约

１１０％

。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一）上年同期披露数据

１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９２６６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２０４１

元

三、业绩预增情况说明

１

、公司信托业务发展。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１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有关会议审核结果，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

式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元月四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

办理完成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８．４１２％

股权过户手续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下属全资境外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办理完成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８．４１２％

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至此，

ＴＦ－ＥＰＩ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参股投资的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同安农银村镇银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正式批准筹

建。

同安农银村镇银行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行，注册资

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 我司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９％

。

随着近年来厦门岛内外一体化进程加快及岛外新城建设的实施，厦门岛

外区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同安农银村镇银行以同安为中心、联动厦门岛内

外、辐射台海两岸，今后将致力为当地企业和农户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及便

捷优质的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

责任公司购买资产之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告， 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洛玻集团龙门

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玻公司”）通过公开拍卖方式，以人民币

３１０

万

元竞买到洛玻集团龙门塑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钢公司”）的破产清算资

产。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龙玻公司购

买资产之关联交易公告。 ）

现将塑钢公司破产清算资产有关资料补充公告如下：

塑钢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开始停产，上述资产的帐面原值约人民币

９６８．２３

万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３２２．３８

万元；经河南华诚资产评

估事务所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０７．２９

万元。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６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冻结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郑州办事处诉河南莲花味精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案，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

冻结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７８

，

２６０

，

８７０

股限售流通股， 冻结

起始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冻结期限为两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简称：

ＳＴ

明科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９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冻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公司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因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

司、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涉及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５

，

０４７．８９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进行司法冻结。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累计

生产量

６１４２ ４５８９５ ９．５５％ ３９７５３

其中

：

大型

３１２８ ２０６９４ １６．００％ １７５６６

中型

２７０４ ２２１９７ ９．３８％ １９４９３

轻型

３１０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３％ ２６９４

销售量

６７３０ ４６６８８ １３．４１％ ３９９５８

其中

：

大型

３２４５ ２０９６４ １９．３３％ １７７１９

中型

３１６９ ２２６７０ １４．４３％ １９５０１

轻型

３１６ ３０５４ －１９．４０％ ２７３８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


